昆 山 市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中 心

工程材料（试件）检验委托协议书

第一栏 由委托人填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NO：

	委托单位
	
	质监编号
	

	建设单位
	
	见 证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工程名称
	
	见证人单位
	

	施工单位
	
	样品来源
	□见证送样     □送样     □监督抽检

	序号
	样品名称
	检验项目
	使用部位
	生产厂家或

成型日期
	品种规格或

设计等级
	批量
	检验依据

	1
	
	
	
	
	
	
	
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
第二栏  由收样人填写

	对样品数量、可检状态的确认
	□符合要求     □不符合说明：

	检验费用
	
	付款方式
	
	预付金
	
	预定取报告日期
	


委托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收样人签字 ：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电话0512-57798362   通讯地址：昆山市长江北路108号   邮编：215337

备       注

1、 请将本表下载后一式二份，一份交我中心存档、一份作为委托方取报告之凭证；

2、 检验项目应按需检测项目填写，并注明选用的检验依据；如不注明，则按公示栏中的常规检验项目及相应检验依据进行；

3、 报告格式，如无特殊要求均以简化方式提供；

4、 检验后样品的留置：A破坏性样品不留置；B水泥封存样品保留3个月；C其它样品保留15天（检测结束后）；D如有特殊要求，请附加说明（附页编号：          ）。

